
洛阳中央百货大楼有限公司重大火灾隐患情况
一、单位概况

洛阳中央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287号，地上16层，地下2层，建筑总面积约441000平方米，法定代表人：戴启祥。

二、火灾隐患情况

1、负二层消防水泵房2号喷淋泵故障不能启泵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。
依据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(GB35181-2025)第5.1e）条之规定，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。

三、整改要求

1、组织人员对负二层消防水泵房2号喷淋泵进行维修保养，确保其完好、有效。


